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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  
周年報告內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保安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 ("專員 ")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報告
內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第 589 章 )("《條例》")於 2006 年
8 月 9 日生效，旨在訂立法定機制，規管指定執法機關進行的截
取通訊及秘密監察。根據《條例》第 49 條，專員須就每段報告
期間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報告須在有關報告期間屆滿後的 6 個
月內提交，而行政長官須安排將報告的文本提交立法會會議席

上省覽。  
 
3.  在 2006 年審議《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期間，政府
當局曾作出多項承諾，包括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政府當局就專員

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周年報告內提出的事項進行研究的結果。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自《條例》於 2006 年 8 月 9 日生效以來，專員曾向行政
長官提交多份周年報告。事務委員會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政府

當局就該等周年報告內提出的事項進行研究的結果，有關的商

議工作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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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人員遵守法定規定的情況  
 
5.  部分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人員並不熟悉《條例》所訂

機制下的規則及程序。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為新任及現任

人員 (包括督導級人員 )提供足夠的訓練。亦有委員關注到，當局
有否訂立任何檢討或評估制度，以確保相關前線人員熟悉《條例》

的規定。  
 
6.  據政府當局表示，因應專員在各份報告中提出的建議，

政府當局曾多次修訂《實務守則》。雖然相關執法機關人員無

須就是否熟悉《條例》的規定接受評估，但相關執法機關認為

培訓很重要，並已為有關人員提供各類培訓，包括啟導和複修

訓練課程、簡介會、研討會、工作坊、實用訓練、理論和個案

分享會，內容特別涵蓋有關法律專業保密權和新聞材料方面的

事宜。所有新調派執行《條例》相關工作的人員均會接受培訓，

而現任人員亦會接受複修訓練。值得注意的是，執法機關邀請

專員出席 2019 年 1 月舉行的討論會，向前線人員解說《條例》
所訂的規定。該討論會對執法機關人員有幫助，而相關人員亦

有積極參與。政府當局會與專員聯絡，研究應否再次類似討論

會，當中會特別考慮專員的審查工作有否引起任何先前未有提

出的特定事宜。  
 
7.  委員獲告知，為免在執行《條例》相關職務時再有技術
錯誤及防止人為錯誤，執法機關已相應提升有關的電腦系統，
簡化一些人手工序，同時亦增加了報告及評核級別以加強監察
程序。  
 
防止執法人員濫用權力  
 
8.  部分委員察悉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對打擊嚴重罪行至關

重要，但同時亦關注到執法機關可能會濫用權力。  
 
9.  委員獲告知，根據《條例》，所有截取行動均須獲得小組

法官的訂明授權。執法機關的申請人提出訂明授權的申請時，

須同時向小組法官提交誓章或書面陳述，說明他對涉及法律專

業保密權的可能性的評估，以便小組法官發出訂明授權。假如

隨後出現任何可能影響評估的變化，有關執法機關須通知小組

法官，小組法官繼而會決定訂明授權應否持續有效；小組法官

若決定訂明授權應持續有效，則會決定是否有需要施加任何附

加條件。執法機關須在指定時限內向監督執法機關遵守《條例》

的專員提交報告。倘若出現有違規或不當情況的個案，執法機

關會在考慮專員的意見和建議後，按有關執法機關的既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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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跟進行動。如要對有關人員採取紀律行動，有關執法機關

會先考慮專員的意見 (如有的話 )，然後才對有關人員採取行動。  
 
10.  部分委員認為，專員應在周年報告中披露更多違規或
異常個案的資料。委員獲告知，專員在周年報告中特別指出，
他秉承以往的做法，在撰寫周年報告時，一則以最高的透明度
匯報作為專員的各項工作，二則謹慎小心，避免所披露的任何
資料，會對防止罪行、偵測罪行或保障公共安全等工作造成
損害。  
 
11.  部分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有可能為政治目的而進行截

取通訊或秘密監察。委員獲告知，專員在 2017年 12月 5日就
2016年周年報告舉行的簡報會上聲明，他沒有發現任何截取通
訊或秘密監察行動是為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專員亦聲言，此類

性質的申請，即使有，亦不會獲小組法官批准。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警務人員執行《條例》相關職務的公

信力。政府當局強調，警方的行動嚴格按照相關法律及規例進

行。委員亦獲告知，在 2018 年周年報告，專員沒有找到任何蓄
意不理會法定條文或《實務守則》的情況，亦無發現涉事人員

別有用心或用心不良。專員亦觀察到執法機關繼續以非常審慎

的方式處理《條例》相關個案。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的不足之處  
 
13.  鑒於越來越多市民使用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應用程式，

部分委員關注到《條例》有不足之處和可能存在漏洞。他們認

為有真正需要檢討《條例》，因為電子訊息/數碼內容可透過上

述應用程式瞬間發送，即使不是完全無法截取，亦很難做到。

發送的訊息會儲存在流動電話或其他類似裝置，但這些紀錄卻

不屬現行《條例》的規管範圍。  
 
14.  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條例》的定義， "截取 "一詞 "就某
項通訊而言，指就該項通訊而進行任何截取作為；如在沒有特

定提述某項通訊的文意中出現，指就任何通訊而進行任何截取

作為。 "《條例》並無就規管的通訊方式作出明確規定，但已有
足夠的廣泛性，防止藉特定技術規避。《條例》亦訂明專員必需

在周年報告中披露的資料類別。此制度和做法與很多海外司法

管轄區所採用者相類似，當局認為適合香港的情況，應繼續運

作。因此，當局認為無需就《條例》進行檢討或作出修訂。  
 
15.  然而，部分委員關注到，在現今科技環境下，《條例》

於執法方面的局限。政府當局表示，《條例》所訂的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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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打擊嚴重罪行和保障私隱之間取得平衡。當局進一步

指出，在搜集情報後難以核證罪犯的身份，其實是全球執法機

關同樣面對的挑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局於 2018 年根據
《條例》拘捕了 200 多人，而自《條例》生效至今，已拘捕了
約 4 000 人。當局相信，《條例》在將來可繼續有效運作。  
 
未獲授權而進行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行動的賠償  
 
16.  部分委員指出，《道歉條例》 (第 631 章 )在 2017 年剛開
始實施，其目的之一是提倡和鼓勵作出道歉，以期防止爭端惡
化。該等委員要求當局澄清，為施行《道歉條例》而作出的道
歉是否適用於未獲授權的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的個案。  
 
17.  據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訂明，任何人如懷疑自己是
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行動的目標人物，可以書面向專員申請
進行審查。專員在審查後如判定所懷疑的截取通訊或秘密監察
行動已在沒有訂明授權的授權下由某執法機關進行，只要發出
通知不會對防止或偵測罪行或保障公共安全造成損害，專員便
須通知有關申請人，並啟動政府當局向該申請人繳付賠償金的
程序。委員進一步獲告知，根據專員的 2016 年周年報告所述，
專員在 2016 年內接獲 15 宗審查申請，並判定全部 15 宗個案的
申請人不得直。  
 
保護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及保障市民的私隱  
 
18.  部分委員認為，在任何情況下，當局均不應准許執法機
關人員監聽客戶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的任何通訊。當局應根據《條
例》起訴監聽該等通訊的執法機關人員。  
 
19.  據政府當局表示，法律專業保密權受普通法及《基本法》
第三十五條所保障，保證 "香港居民有權得到秘密法律諮詢 "。《條
例》並無阻止執法機關截取律師的通訊，惟有關截取工作須根
據《條例》規定的訂明授權進行。對法律專業保密權的保障，
《條例》第 3 條規定，在發出訂明授權、將訂明授權續期或訂
明授權持續有效時，須考慮所有相關情況，並平衡各方的利益，
包括保障私隱和法律專業保密權。《條例》附表 3 亦規定，執
法機關在提出截取通訊的申請時，須評估取得享有法律專業保
密權的資料的可能性。根據《條例》，除非存在特殊情況，否
則訂明授權不可載有藉提述下述事項而授權截取通訊的條款：
於某律師的辦公室或其他有關處所或住所使用的任何電訊
服務。《條例》第 62 條進一步保證："儘管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
的資料是依據訂明授權被取得，該等資料繼續享有保密權 "。當局
已採取行政措施，增補有關的法定保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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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新聞材料的個案  
 
20.  部分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的申請人若在提出申請時表
明會取得新聞材料，會否獲批訂明授權。委員亦關注到，有可
能出現執法機關提出訂明授權的申請而沒有通知小組法官可能
會取得新聞材料的情況。  
 
21.  據政府當局表示，假若可能會取得新聞材料，不可能出
現執法機關提出訂明授權申請而沒有通知小組法官的情況。
《條例》規定，申請人在申請訂明授權時，須列明是否有可能
會藉進行該項尋求授權的截取或秘密監察而取得可能屬新聞材
料內容的資料。凡已取得可能屬任何新聞材料內容的資料，執法
機關須就該等個案通知小組法官。  
 
前線執法人員承受的壓力  
 
22.  部分委員關注到，前線執法機關人員根據《條例》進行
秘密監察行動時所承受的壓力沉重，因為一旦在程序或紀錄方
面出錯，他們可遭紀律處分。因此，部分前線執法機關人員為
免出錯而不願提交監察申請。這情況解釋了為何第 1 類及第 2 類
監察申請的數目大幅減少，由 2007 年分別有 134 宗及 126 宗減
少至 2017 年只有 8 宗及 3 宗，減幅分別約為 94%及 97%。這些
委員關注到，執法機關的執法能力會受到削弱。  
 
23.  據政府當局表示，執法機關在考慮到個別個案的性質後，
會因應需要作出根據《條例》進行第 1 類及第 2 類監察的申請，
而執法機關獲得訂明授權與否，會明確地建基於《條例》所訂
明的兩項原則    既是必要，亦屬相稱。有關根據《條例》進
行第 1 類及第 2 類監察的統計數字每年均有所不同，舉例而言，
2012 年只有 6 宗第 1 類監察的申請。因此，執法機關人員為免
受《條例》規管而避免根據《條例》提交監察申請的問題並不
存在。  
 
就違規個案提交文件的規定  
 
24.  部分委員察悉，涉及 3 名涉事人員記不起發現錯誤的確
實日期的違規個案，並質疑為何不同職級之間就有關個案所作

的內部通訊沒有任何書面紀錄。他們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

執法機關對備存政府部門的紀錄有否任何規定，以利便進行

內部監察並供專員查核。  
 
25.  據政府當局表示，政府檔案處已制訂有關管理檔案的

程序和指引，以確保政府檔案得以妥善管理。各政策局及政府

部門 (包括各執法機關 )應開立和收納足夠但不過量的檔案，以滿



 -  6  -  

足其運作、政策、法律及財政方面的需要。儘管《實務守則》

提供檔案管理的概況，但在《條例》所訂的機制下，執法機關

須進一步遵守專員在報告異常或違規個案方面更為嚴謹的規

定。除了就該等事件提交詳細的調查報告外，執法機關還須保

存該等個案的所有書面文件及檔案紀錄，以供專員審查。  
 
專員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和職權  
 
26.  事務委員會察悉，首任專員建議賦權專員及其指定人員

檢查截取及秘密監察成果。專員認為，賦予專員本人及其指定

人員聆聽和檢視截取及監察成果的權力，可對不守法規或隱瞞

情況發揮強大的阻嚇作用。  
 
27.  委員察悉，《 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 (修訂 )條例草案》
提出賦權專員可要求執法機關提供受保護成果以供專員查核等

建議，並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部分
委員關注到，該項檢查工作將會如何進行，以及有否措施以防止

在檢查過程中有資料外洩，以及獲指派檢查受保護成果的專員

屬下人員有否獲提供相關培訓。  
 
28.  委員獲告知，受保護成果的檢查工作是在執法機關的處

所進行。專員已就受保護成果的檢查工作制定保密規定、內部

指引及程序，並為有關人員提供了相關培訓。  
 
 
相關文件  

 
29.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 

 

就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向行政長官提交的  
周年報告內提出的事項的研究結果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11 月 6 日  
(議程第 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12 月 6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2 月 16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3 月 3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12 月 7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7 月 6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0 年 11 月 29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12 月 5 日  
(議程第 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保安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1 月 3 日  
(議程第 V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12 年 1 月 18 日  就 "截取通訊及監察
事 務 專員 向 行政 長

官提交的 2010 年周
年報告 "動議的議案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11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110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agenda/seag120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se/minutes/se0712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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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se/agenda/se201712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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